
填寫申報書前，請詳閱申報書說明。

贈 與 稅 申 報 書 案件

編號
 收件章

年 月 日

第 號

本 申 報 案 屬 一般贈與案件
二等親以內親

屬間買賣案件

未成年人自有資金購

置財產案件

信託贈與案

件
其他 （請勾選 ）

贈 與 人 姓 名
國 民 身 分 證

統 一 編 號
本次贈與日期

贈 與 人

贈與時戶籍地址
贈 與 人

現 在 通 訊 地 址
電話

贈與人配偶姓名
國 民 身 分 證

統 一 編 號

戶籍

地址

（一）

受 贈 人

姓 名 或 名 稱 出 生 ( 設 立 ) 年 月 日 國民身分證 ( 統一編號 ) 地 址
與贈與人

之關係

(二)
贈與

總額

(請看

說明

第九

項)

土地

部分

縣

市

鄉鎮

市區
 段  小段   地號

土地現況勾選
面      積

(平方公尺)

( ） 年度

持 分 贈 與 價 額 稽 徵 機 關 審 核 意 見非公共

設施保

留地

公共設

施保留

地

其

他

每平方公尺

公告現值

土  地  小  計
※注意事項： 1.本申報書所列各欄如不敷填寫時，申報人得依格式另加附紙黏貼於本申報書各該欄下，並於黏貼處加蓋申報人印章。

2.同1年內，歷次贈與之財產，請合併申報。 

3. 本申報書各金額欄請以新臺幣填寫。

4.本贈與稅申報案件有關之附件影本均與正本相符，如有不符，願負法律責任。 蓋章



︵

二
︶

贈

與

總

額
︵

請

看

說

明

第

九

項
︶

地上

物部

分

土 地 地 號 種 類 名 稱 數 量 持 分 贈 與 價 額 稽 徵 機 關 審 核 意 見

地  上  物  小  計

建物

部分

門 牌 號 碼 稅 籍 編 號 持 分 贈 與 價 額 稽 徵 機 關 審 核 意 見

建  物  小  計

信託

利益

之權

利

信 託 財 產 標 的 委 託 人 受 託 人 受 益 人 信 託 期 間 贈 與 價 額 稽 徵 機 關 審 核 意 見

信託利益之權利小計  

動產

及其

他有

財產

價值

的權

利

名 稱 、 類 別 及 所 在 地 面 額 單 位 時 價 數 量 贈 與 價 額 稽 徵 機 關 審 核 意 見

動產及其他有財產價值的權利小計  

本次贈與價額計新臺幣（a）

本年度內以前各次贈與價額計新臺幣（b）

本年度贈與總額計新臺幣（c）=（a）+（b）



利

(三)免稅額 贈與人每年免稅額為新臺幣 2,200,000 元
稽 徵 機 關 審 核 意 見

(四)

扣除額(請看

說明第十二

項)

扣 除 項 目 扣 除 金 額 扣 除 內 容 說 明 稽 徵 機 關 審 核 意 見

土 地 增 值 稅

契 稅

公 共 設 施 保 留 地

銀 行 貸 款

其 他 贈 與 負 擔

本次申報扣除額共計新臺幣（a）
本年度內以前各次贈與扣除額共計新臺幣（b）
本年度扣除額共計新臺幣（c）=（a）+（b）

課稅贈與淨額計新臺幣 元

(五)

不計

入贈

與總

額的

財產

(請看

說明

第十

五項

)

土地

部分

縣市
鄉鎮

市區
 段   小段   地號

面                 積
(平  方  公  尺)

( )年度
持 分 贈 與 價 額 受 贈 人 或 其 他 說 明每平方公尺

公告現值

不  計  入  贈  與  總  額  土  地  小  計

建物

部分

門 牌 號 碼 稅 籍 編 號 持 分 贈 與 價 額 受 贈 人 或 其 他 說 明

不  計  入  贈  與  總  額  建  物  小  計
動產

及其

他有

財產

價值

的權

名 稱 、 類 別 及 所 在 地 面 額 單 位 時 價 數 量 贈 與 價 額 受 贈 人 或 其 他 說 明

不計入贈與總額動產及其他有財產價值的權利小計



2 張 4 5 6

(六)

本年度內以

前各次贈與

（請看說明

第十項及十

三項）

贈 與 日 期 各 次 贈 與 額 可 扣 抵 的 稅 額 扣 抵 稅 額 的 證 明 文 件 名 稱 及 字 號 稽 徵 機 關 審 核 意 見

以上各次贈與財產總額共計新臺幣 元，可扣抵稅額共計新臺幣  元

納稅義務人（贈與人）：   簽章 附註：繳款書及證明書

通訊地址： 自領 郵寄

電   話：

附 件 1
受託代辦時

附委任書

贈與、買賣或信

託契約書影本
3

土地增值稅及

契稅稅單影本
張

扣抵稅額

證明文件
張 戶籍資料 張

其他證

明文件
張



財政部臺北市國稅局

財政部臺灣省北區國稅局 分局 稽徵所

財政部臺灣省中區國稅局 分局 稽徵所

財政部高雄市國稅局

申

報

人

填

寫

贈 與 總 額 減 免 稅 額 減 扣  除  額 等於 課 稅 贈 與 淨 額

－ － ＝

課 稅 贈 與 淨 額 乘 稅      率 減 可扣抵稅額 等於 本 次 應 納 贈 與 稅 額

X 10% － ＝

茲收到納稅義務人  贈與稅申報書乙份，贈與稅申報資料 張

收件 年 月 日 收件人 簽章

財政部臺灣省南區國稅局 分局 稽徵所



□其他

稽  徵  機  關  審  查  核  定  報  告  欄 (申報人請勿填列)

課稅贈

與淨額

計算

1. 本案贈與財產總額         　　　　                   元＋同一年以前各次贈與財產總額    　　        　　               元＋代繳契

稅及監證費    　　　　         元＋代繳土地增值稅     　　　　                     ＝贈與財產總額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元。

2. 贈與財產總額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元－免稅額2,200,000元－已繳契稅及監證費

元　－已繳土地增值稅　　　　　　　＝課稅贈與淨額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元。

應納稅

額計算
課稅贈與淨額     　　　　　   　　　元 Ｘ 稅率    　   ﹪－累進差額　　　　　　元－可扣抵稅額 　　 　　　元＝

本次應納贈與稅額　　　　　元。

漏稅額

計算

違　章

情　形

1.
2.
□無違章。

3.
□逾期自動補報，擬依稅捐稽法第48條之1規定加計利息免予送罰。

□短漏贈與總額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元，漏稅額　　　　　　　元，擬依遺產及贈與稅法第　　　條規定送罰。

審　核

意　見

4. □

審　查

結　果

□核定課徵贈與稅

□核定免徵贈與稅

□核非屬贈與 承 辦 人 股 ( 課 ) 長 稽 （ 審 ） 核 科長、主任、分局長

□核定不計入贈與總額

□存查

□逾核課

□列管追蹤



留地 地
他

土
 
地
 
部
 
分

縣 鄉鎮
段        地        號

贈與稅
面      積

申報書土
(        )年度

每平方公尺

地計入部

持分

份附表

贈與價額 稽徵機關審核意見

土地

非公共

設施保

現況勾選

公共設

施保留
其

市 區 ( 平方公尺) 公告現值



設施保

留地
區市 施保留

地
他

土
 
地
 
部
 
分

縣 鄉鎮
段        地        號

贈與稅申報書土
面      積

地不計入
(        )年度

每平方公尺

部份附表

持分 贈與價額 稽徵機關審核意見非公共

土地

公共設

現況勾選

其
( 平方公尺) 公告現值



稽徵機關審核意見

建
 
 
物
 
 
 
部
 
 
 
分

贈與稅申報書建物計入部份附表

門 牌 號 碼 稅 籍 號 碼 持分 贈 與 價 額



稽徵機關審核意見

建
 
 
物
 
 
 
部
 
 
 
分

贈與稅申報書建物不計入部份附表

門 牌 號 碼 稅 籍 號 碼 持分 贈 與 價 額



利有

動

產

及

其

他

財

產

價

值

的

權

贈與稅申報書動產及其他有計入部份附表
名 稱 、 類 別 及 所 在 地 面 額 單 位 時 價 數           量 贈 與 價 額 稽徵機關審核意見



利有

動

產

及

其

他

財

產

價

值

的

權

贈與稅申報書動產及其他有不計入部份附表
名 稱 、 類 別 及 所 在 地 面 額 單 位 時 價 數           量 贈 與 價 額 稽徵機關審核意見



︵

一
︶

 
受
 
 
 
 
 
贈
 
 
 
 
 
人

贈與稅申報書受贈人附表
姓 名 或 名 稱 出 生 年 月 日 國民身分證(統一編號) 住　　　　　址

與贈與人

之關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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